
附
件

聊
城

市
国

有
土

地
上

房
屋

征
收

与
补

偿
相

关
标

准

序
号

县
( 市

、
区
)

补
　

　
偿

　
　
内

　
　
容

　
　
和

　
　
标

　
　
准

搬
迁
费

临
时
安
置
费

停
产
停
业
损
失
补
偿
费
/
经
营
性
补
助
费

标
准

适
用
补
偿
范
围

标
准

适
用
补
偿
范
围

标
准

适
用
补
偿
范
围

补
助
和

奖
励

１
东

昌
府

区
１５
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８

元
/
㎡
/
月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６０

元
/
㎡

造
成

停
产

停
业

损
失

的
, 被

征
收

非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２
经

开
区

１５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８
元
/
㎡
/
月

选
择

产
权

调
换

的
, 被

征
收

住
宅

房
屋

合
法

建
筑

面
积

２４
元
/
㎡

选
择

货
币

补
偿

的
, 被

征
收

住
宅

房
屋

合
法

建
筑

面
积

６０
元
/
㎡

造
成

停
产

停
业

损
失

的
, 被

征
收

非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３
高

新
区

１５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８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非

住
宅

房
屋

合
法

建
筑

面
积

８
元
/
㎡
/
月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６０

元
/
㎡

造
成

停
产

停
业

损
失

的
, 被

征
收

非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４
度

假
区

１５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８

元
/
㎡
/
月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６０

元
/
㎡

造
成

停
产

停
业

损
失

的
, 被

征
收

非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５
临

清
市

１０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６
－
８

元
/
㎡
/
月

按
应

安
置

面
积

１０
０
－
２０

０
元
/
㎡

造
成

停
产

停
业

损
失

的
, 被

征
收

非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具
体

标
准

、
适

用
范

围
以

当
地

人
民

政
府

发
布

的
征

收
补

偿
方

案
为

准

—４—



序
号

县
( 市

、
区
)

补
　

　
偿

　
　
内

　
　
容

　
　
和

　
　
标

　
　
准

搬
迁
费

临
时
安
置
费

停
产
停
业
损
失
补
偿
费
/
经
营
性
补
助
费

标
准

适
用
补
偿
范
围

标
准

适
用
补
偿
范
围

标
准

适
用
补
偿
范
围

补
助
和

奖
励

６
高

唐
县

８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５

元
/
㎡
/
月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３０
元
/
㎡

商
业

性
质

, 按
建

筑
面

积
计

３６
元
/
㎡

经
营

性
质

为
停

车
场

、 砂
石

料
场

及
仓

储
、 物

流
的

企
业

, 按
其

土
地

面
积

计
.

企
业

人
员

社
保

补
助

按

１２
月

计
发

, 每
人

每
月

１０
００

元

７０
元
/
㎡

经
营

性
质

为
生

产
加

工
的

企
业

,
按

其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计

.
企

业
人

员
社

保
补

助
按

１２
月

计
发

,
每

人
每

月
１０

００
元

７
阳

谷
县

８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６０

０
元
/
户
/
月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３０

元
/
㎡

造
成

停
产

停
业

损
失

的
, 被

征
收

非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８
莘

县
１０
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６

元
/
㎡
/
月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５０
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为

非
住

宅
的

( 不
包

括
办

公
、 仓

储
用

房
等

),
按

其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计

９
茌

平
区

１５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８０

０
元
/
处
/
月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６０

元
/
㎡

造
成

停
产

停
业

损
失

的
, 被

征
收

非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１０
冠

县
１５
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７

元
/
㎡
/
月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５
－
５０

元
/
㎡

造
成

停
产

停
业

损
失

的
, 被

征
收

非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２０
－
２０

０
元
/
㎡

利
用

住
宅

房
屋

从
事

经
营

活
动

,
按

照
实

际
用

于
营

业
的

合
法

房
屋

建
筑

面
积

计
算

１１
东

阿
县

８０
０

元
/
户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
２０
元
/
㎡

被
征

收
非

住
宅

房
屋

合
法

建
筑

面
积

８０
０

元
/
户
/
月

被
征

收
住

宅
房

屋
合

法
建

筑
面

积
.

选
择

货
币

补
偿

,
按

一
次

性
支

付
三

个
月

２０
元
/
㎡
/
月

被
征

收
房

屋
为

非
住

宅
的

, 按
其

合
法

建
筑

面
积

计

具
体

标
准

、
适

用
范

围
以

当
地

人
民

政
府

发
布

的
征

收
补

偿
方

案
为

准

　
　

注
: １

．凡
补

偿
标

准
为

价
格

区
间

的
或

未
涉

及
的

, 具
体

以
当

地
人

民
政

府
发

布
的

征
收

补
偿

方
案

为
准

;
２
．各

县
市

区
标

准
解

释
由

各
县

市
区

房
屋

征
收

部
门

负
责

;
３
．此

表
涉

及
的

标
准

根
据

国
家

、 省
有

关
政

策
调

整
及

时
调

整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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